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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錢穆的觀點  
在一個優良的政治共同體中，針對公共事務的談

論是培育公民德性，凝聚社會共識的有效途徑。表面

實質兼顧，種種意見的辯證才是通往真理的大門。當

代中國最為人們廣泛討論的議題是國家統一問題，為

甚麼兩岸四地屬於一個國家？就此問題湧出了種種意

見，有巴不得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有基於經濟一體化

的，有基於國家戰略、軍事安全的，也有訴諸同文同

種的……這些現實的考量大多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

性。但誠如孟子所告誡的“王何必曰利”呢？這都不

是國家統一的純正理由，訴諸利害和現實的力是無法

達致心服的。國家統一的“一”應該是成就“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的那個純而又純的“一”，

此純“一”提供了一個意義世界。政治權威就是這個

純“一”的落實和擴充，是純“一”與現實力的結

合，是意義世界和現實世界的結合，它的歷史文化遺

產構成了傳統。國家統一即是秉受政治權威的政治力

量運用各種手段達致統一的歷史展開。 

對於當代中國的理解，我們必須放寬歷史的眼

界。百餘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一部國家四分五裂的政

治動盪史，現代中國的出路何在，這是幾代中國人不

斷求索的問題。錢穆先生以其史家的睿識論述過這個

問題，一方面“中國社會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個平

鋪的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缺乏必要的組織溝通，

因此“平鋪了就不見有力量”。遇到大的危機，統治

的政府腐朽掉了，社會不能進行全民動員來應對。另

一方面近代種種屈辱使中國人對數千年來的文明喪失

了信心，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完全恢復，而西式的替代

又並不為全體國人所接受。錢穆先生指出現實政治都

需要有一個形上根基，“一個國家的政治，到底還脫

離不了權。而政治權之穩固，一定要依賴於一種為社

會大眾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權。”  

錢穆先生認為，現代中國國家建設的首要任務是

統一國家，而其前提是有一個全中國人民共尊共信的

政治權威。“無論如何，不得不先求國家之統一。要

求統一，便要中央集權。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這

就成為辛亥以來政治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拿不出一

個為全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東西來，這工作自會感覺到

困難。況且建立中央的同時，又須顧及地方，這不是

更困難了嗎？”不管我們走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

(國共兩黨都不願意走這條路)，這個問題都是現代國

家建設的核心。“我們的將來，要是不走上西方資本

主義的路，那麼我們又如何來運用我們將來的新政，

使社會再有一個新的共尊共信之點而向此中心再度凝

結呢？這又是今天政治上極重要的一件事。”1 現代

中國如何重建全中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政治權威，進而

產生全社會向此中心點再度凝結的新政治？這是錢穆

先生留給後人的功課。 

 

(二) 革命建國的歷史展開 
現代中國革命的邏輯正是圍繞着錢穆先生指出的

這個問題展開的。國共兩黨作為現代中國革命的領導

者，他們的革命政權先後建立了新國家，實現了有效

的社會動員。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執政時期，革

命政黨組織體系的高效和強力都實現了國家版圖的大

體統一，形式上樹立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只是一

般認為，國民黨創建高層，實現了上層的、城市的社

會動員，而共產黨改組基層，實現了囊括低層的、農

村的全社會動員。2  

革命的目的不在推翻，而在建設。軍事上的勝利

並不意味着革命的完成，甚至根本就沒有完成。現代

中國革命作為重大事件，根本在於中國政治、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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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政治遺囑“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的要義所在。一方面，“馬上得天下，

卻不能馬上治天下”，新國家建立尤其是新政權鞏固

後，新政權得向建設時期轉型。戰爭時期的非常政治

方略、動員方式和意識形態要轉型，調子要降下來，

捨棄其中極端否定性的成分。另一方面，技術化的治

理方式已成為處理現代社會特有的複雜關係的必須。

這一進程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常態化政治運作、科

層制架構、市場經濟、法治社會在大陸、台灣、港澳

都基本搭建了起來。尤其是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日益

成熟，政治運作常態化(2002 年第一次實現平穩的權

力交接)，法治話語成為當前新的意識形態。3 在傳統

型權威崩落後，整個中國也已由卡理斯瑪(Chrismatic)
型權威轉向法理型權威。這些都是當年中國的革命者

們夢寐以求的。 

但是革命建國的理想遠沒有完成，當代中國是一

個奇異的混合：中國海峽兩岸依然處於內戰狀態(尚未

形式統一)；主體地區政治運作期不長(中國共產黨執

政才 60 年)，且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中央計劃指令經濟

向市場經濟轉軌為核心)以及政黨－國家模式的轉

型；香港、澳門回歸，帶來了政治共同體必須逐步吸

納的異質因素……這就涉及到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卡理

斯瑪權威，如何解決卡理斯瑪權威和法理權威的連續

性問題，甚麼是政治權威所依賴的那個一以貫之的

“一”？ 

所有這些都最終指向這個最根本的問題：重建包

括內地和台港澳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政治權

威，這是根本，政治合法性問題、政黨－國家模式問

題、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以及民族區域制度等國家與法

的理論問題都得以之為前提。 

 

(三) 國家與法的理論的根本問題 
甚麼是政治“權威”的真義？權威既區別於依靠

武力的壓服，又區別於運用論爭的說服。它是使人信

從的力量和威望，是命令和服從的統一。在西語中，

authority的拉丁詞根auctor，其義涵是創造者、作者，

無論是初始的(如神創造世界)，還是使之增長、繁榮

的創作者。在社會生活中，意指觀念、秩序、決策、

判決等的製作者。在此(政治)權威不是自由的縮減而

是自由的前提，現代語境中尤其如此。4 在政治共同

體中，權威依賴建國精神的活力，以擴張和增長開端

是祖先們奠定的立國原則。它是國父們的在場，建國

精神的在場，建國精神的薪火相傳和前後相繼(也即傳

統)。5   

這是憲政的基石、真正的憲法，革命建國所確立

的原則，以及這種原則所激發的政治活力乃是維繫政

治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所在。它提供了政治社會的統

治所必須的“權威”以及維繫這種權威的所必須的

“傳統”。 

在此，政治權威勾連的是合法性問題。政治權威

的來源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它秉受此純“一”

賦予的意義、義理，它給予此純“一”以具像、現實。

一般認為，合法性關注一種政治秩序有效運行的基

礎，所謂成員的忠誠問題，也即在任何一種長期具有

命令－服從關係的統治形式中，包含的起碼自願服從

成分。當代西方合法性理論分三類：第一，保守派和

新保守派認為，秩序與神意相連或映照永存於自然之

中的目的，即認為“合法性導源於人類行為以外的某

些東西”；第二，自由主義者承認現代生活的契約性，

將合法性問題局限於調整公民與國家的契約，通過公

民同意保證政府合法性；第三，激進派(例如哈貝馬斯)
認為，契約性滲入生活各個領域，合法性理論應該拓

寬運用於所有生活方式。6 問題是，現代中國合法性

學說應該遵從哪一種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理

論方向的歷史生發恰是時間上相繼的，而重視時空性

恰是我們借鑒西方國家與法的理論的第一要義，因此

我們應該忽略保守激進之類的標籤。這三個理論方向

或許恰是整全合法性理論的組成部分，這應該成為啟

發我們思考中國問題的進路。 

今日世界面臨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挑戰，全球化

開闢了不以地區、民族國家來界定的社會圖景，開闢

了所謂“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沒有政府的治

理”。民族國家體制受到嚴峻考驗，“全球化意味着

非民族國家化。民族國家及其政府將失去行動力量和

塑造力量。”“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理解，全球化都包

含着削弱國家主權和國家結構的含義。”7  

可是，30 年來，受制於全球化時代法律移植的政

治意識形態以及法律共同體的職業意識形態，中國法

學主流是一種“沒有國家的法律觀”，現代中國政治

權威重建的這一具根本性的問題受到忽視。因此，當

務之急是“要從‘法律人的法理學’中把‘國家’拯

救出來，以‘國家’作為法理學思考的核心”8，把中

國的國家和法的理論問題從全球化的遮蔽中拯救出

來，而不是聽從意識形態化的全球化宣稱。 

 

(四) 論述脈絡 
本文以台灣問題和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為切入點來

展開論述。兩岸為甚麼是“一個國家”，“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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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國”如何包容“兩制”、包容異質性，也即“一

個國家”的“一”何在？西方國家與法的理論不是解

釋現代中國“一個國家”的最好進路。我們可以到自

己的傳統中去尋求，儒家大一統法思想是中國文化特

色的政治禮法原則，它不是維護帝制的意識形態，春

秋公羊學大一統古典智慧的現代價值在於它為現代中

國政治權威重建提供了一套處理義理和時勢的框架，

一種方向的指引。 

 

 

二、大陸與台灣：一個國家、兩個政權 
     

(一) 柔性的一個國家 
台灣是個大問題。那麼，是甚麼問題呢？主要是

民主問題嗎？ 9  鄧小平認為，“這首先是個民族問

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

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

台灣不同大陸統一，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

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第三點理由

是，我們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

至於比較台灣和大陸的發展程度，這個問題要客觀地

看。差距是暫時的。”10   

鄧小平這一柔性談話頗具古韻，他訴諸全民族共

同的歷史文化，訴諸全民族共同的現代命運及其休戚

與共的民族情感，訴諸政治民族的偉大意志。後蔣經

國時代，台灣形勢急轉直下。李登輝時期“台獨”勢

力坐大，兩岸之前對統一是沒有問題的11，內戰雙方

爭的是統一的方式。而且兩岸基於各自情況，本來也

不急於解決這一問題的。12 陳水扁時期，台灣當局在

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台灣正名”、“去中

國化”等“漸進式台獨”活動。但是，關鍵的“法理

台獨”徹底失敗，從政治和法律層面上看，“一個中

國”在兩岸依然具有合法性，連民進黨對此也是公開

承認的。更重要的是，台灣地方政權始終無法樹立合

法的政治權威，民主選舉也無濟於事。 

這樣，中華民族的共同命運，歷史、語言、文化、

傳統等的同質性，以及經濟的一體化，加上政治法律

上“一個中國”的外殼，構成了柔性的“一個中

國”，為兩岸統一提供了許多有利契機。  

 

(二) 理論的尷尬 
兩岸為甚麼必須是一個國家，為甚麼要服從一個

政治權威，對此我們必須有理論的自覺。只是我們的

理論處境有些尷尬和無奈，兩岸都訴諸運用尤其是美

國話語進行論證，台獨勢力提學習美國獨立戰爭，大

陸提學習林肯打美國內戰，《反分裂國家法》英譯就

匠心獨運地與美國南北戰爭時的《反脫離聯邦法》一

致。 

但是西方國家與法的理論不是解釋現代中國“一

個國家”的最好進路。如何解釋兩岸兩個政權的現狀

呢？單純從實然的角度去描述，台灣除了有效的國際

承認不足外，實具備一個國家應有的基本特徵。13 但

是我們不能僅將有效的國際承認作為一個政權之為一

個國家的判斷標準，否則我們得荒謬地將新中國的起

點算在 1971 年(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

權是不是兩個國家？這不是實證化、講求價值中立的

現代社會科學所能解決的。社會科學把國家作為一個

當然存在，一個給定事實來處理。現代社會科學一般

接受韋伯的定義：國家三要素是主權(壟斷使用暴

力)、人民和領土。14 它只對這三者進行實然的描述，

它無力回答“為甚麼一個國家”這樣的應然問題。我

們必須認識到，“西方的‘國家’在本質是一個政治

的和法律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哲學的和倫理的概念；

它是實證主義的和形式主義的，告知我們的是國家的

形體，而不是國家的理性，是國家的存在，而不是國

家的目的。”15  

一般認為，現代“國家理性”(Ratio status)學說將

政治權威立基於世俗的歷史具像之中，“國家的統治

藝術，不應該在先驗的規則中尋求它的基礎，也不應

該在宇宙論模式或哲學和道德的抽象理念中，尋求其

正當性根據。國家理性的基礎本身，就在國家的特殊

而具體的實踐之中，就在國家的實際運作中所總結的

經驗之中。……其惟一目的，就是使國家得到維持、

擴大和繁榮。”16 但是，這一進路根本取消了政治權

威合法性的應然層面，也忽視了西方國家理論的應然

維度(宗教維度和道德維度)，“體現着正義的國家理

性才是真正的理性，……絕對的理性，只存在於上帝

的手中”。17 這一維度在現代西方國家的設計者們那

裏還沒有遺忘，盧梭設計公民宗教的時候就說過，“人

們進入政治社會之後，就要靠宗教來維持。沒有宗教，

一個民族就不會、也不可能長久存在”。18 盧梭清楚

地知道，“現代政治的根本難題就是，上帝‘死了’，

傳統秩序的終端斷開之後，人世間是否可能建立合法

的秩序。……在盧梭的體系中，上帝並沒有死亡，而

是隱在的，支配着他全部的主權思維。”19 但是，盧

梭用來確保社會契約與法律神聖性的公民宗教進一步

加劇了超越性的失落，導致歷史主義及虛無主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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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一個國家？”社會科學的實然描述無力

回應，宗教、道德維度的西方國家理論於此問題又是

陌生的。 

 

(三) 同一種命運 
為甚麼一個國家有更純正深遠的理據。現代民族

國家是兩種不同結構和原則的融合，一種是政治的和

領土的，另一種是歷史的和文化的。21 歷史是有意味

的變化，一種展現於時間中的方向。決定一個國家尤

其是大國邊界的，終究是它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現代

中國依賴歷史文化的同質性，尤其是中國民族主義運

動，以及作為世界現代史重大事件的中國革命22，中

國國家的主權形態、領土界域、人民構成也與此有很

大關係。  

中國歷史上“一個天下、幾個政權”的情況也並

不少見(即使民國時期的廣州國民政府以及共產黨革

命根據地政權也是如此)。傳統上這類問題是有解決方

案的：首先是內戰各方爭奪正統、爭奪政治權威；其

次是自居正統的強大一方解決(或武力或招安)偏安一

隅的其他各方，天下重定於一。這個脈絡一直在延續，

兩蔣時期台灣也是有意識地和大陸爭奪正統、爭奪政

治權威。23   
但現代性語境中回應“為甚麼一個國家”不能還

是唱老調子，新調子何在呢？這正是 20 世紀中國革命

的意義所在。1948 年的國共大決戰被稱為現代中國兩

種命運的決戰，失敗一方帶着中國革命第一波辛亥革

命的原則(諸如天下為公、三民主義)駐守台灣。今日

回望歷史，20 世紀中國革命是有其同一性的，拉長歷

史的視野，我們或許應該看到國共兩黨仍然是一種命

運下的爭鬥，一種現代中國仍在奮鬥、還沒有終結的

命運。 

鄧小平改革開放是現代中國政治權威重建的新一

輪嘗試，它的高明之處是再次把包括台港澳在內的全

中國人民拉到一種命運中來。因此問題的根本依然是

這個民族所開顯的文化生命是甚麼，現代中國革命建

國所確立的原則(政治權威)是甚麼，以及這種原則所

激發的政治活力所擴展的歷史成就到底應如何看待？  

 

 

三、內地與港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一) 港澳政制發展 
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問題日益

成為焦點，爭議不斷，共識遠未達成。雖然有着很大

的差異，但港澳政制發展的癥結是一致的。某些力量

試圖加劇港澳與內地的異質性，使港澳在其統治下生

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固定下來，凸顯港澳和內地兩種生

活方式的異質性，影響中央與港澳關係，甚至最終影

響中國。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政治民族之間的鬥爭已

漸漸轉向中美之間。主導全球意識形態的美國始終在

關注和介入香港政制發展。24 港澳到底是誰的邊疆？ 

這絕不僅僅是港澳地區的問題，這是現代中國政

治權威重建進程中的大問題。一百餘年殖民管制留下

的只是濟濟的專業技術人才，這些缺乏政治意識的精

英們不大認同國家的政治權威，港澳特區的憲政地位

是“法律上的高度獨立，政治上的有限自治”25，對

此，很多港澳精英們不是不明白就是不願意明白。“一

個國家”所要解決的恰是港澳政制發展進程中最核心

的、體現“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威問題。這是政制發

展的前提，是方向性問題。 

 

(二) “五十年不變” 
港澳問題是現代中國命運的產物，記錄着民族的

屈辱、抗爭和奮發。英、葡給港澳地區遺留下異質的

殖民地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一國兩制”的思路

率先在港澳落實，創造了一種新的國家結構形式。為

了打破僵局，鄧小平作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的決斷。這是中國政治家莊嚴的政治承諾，“不是一

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

發。”26 正是為了盡量照顧各方現實，為了實現中國

形式上的統一，“一國兩制”中“一國”的“一”體

現了最大的包容性，訴諸古老民族(老中國)的歷史文

化傳統、訴諸現代民族(新中國)的共同命運這類柔性

的“一國”。在此前提下，給予香港和澳門高度自治

的地位，“‘一國兩制’的政治想像力，即它蘊含了

一套‘反現代國家的國家理論’，是以一種反現代的

方式來解決現代困境(具體而言就是冷戰困境)的一套

中國古典的治國思路。”27  

50 年的限定給了我們更多想像空間，50 年實指還

是虛指？為甚麼是 50 年？  
梳理鄧小平的相關談話，首先，這個“五十年不

變”服從的是中國的開放政策，50 年對應的正是鄧小

平規劃的內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50 年“這也是從中

國的實際出發的。……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

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

間。”28 其次，鄧小平強調以後也要變、也要干預。

1984 年接見香港各界國慶 35 週年觀禮團時，鄧小平

談到“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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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如果有甚麼要變，

一定要變的更好，……不要拒絕變，拒絕變化就不能

進步。”不僅要變，還要干預，“如果發生動亂，中

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

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鄧小平指的不認可永

遠不變，他寄望那時國家實力強大後有底氣大氣地處

理這個問題，他強調“有的變是好事”。29  
三地長期異質的、甚至對立的生活方式是違背偉

大政治民族意志的。港澳政制發展必須由一個共尊共

信的政治權威來提供指引、賦予意義。 

 

 

四、儒家大一統法思想的現代意義 
 

(一) 普遍性與特殊性 
政治權威所秉受的合法性來源(純“一”)勾連思

想、義理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這一問題在後發

國家中顯得尤為突出。我們知道，普遍主義是歷史生

成的，一個民族的歷史“首先是一部精神－思想自由

展開的藝術史，……一個民族的歷史是否能夠在人類

文明史進程中得以長時段地延伸而構成世界史的基本

內容，在根本上取決於開闢這個民族歷史的哲學思想

或宗教信仰是否深刻，是否包含着對世界本源與絕對

原則的覺悟。”30 中華民族就是這樣一個本源性的民

族，這是公認的。 

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人類價值

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割裂的，沒有特殊性，普遍性

無法歷史地生成，“以普遍性為名無視具體、特殊的

生活世界裏的鬥爭，我們就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掏空了

普遍性概念的歷史實質和政治內容。”沒有普遍性，

特殊性了無意義，“普遍的東西是特殊的東西的一個

理想化的自我形像和自我表現，是其政治表達和自我

肯定的有機組成部分。”31  
因此，在政治世界，大國總以普世性自居，這是

大國的自尊和自信。一方面，大國確實是比自身範圍

“大”。所謂大國本質上註定沒有國內和國際問題之

分，比如今日中國的諸多事務都成了國際性事務。在

群雄逐鹿的格局下，大國向來是追求卓越的(卓越就是

超越自身的特殊和具體)，他們追求的是讓民族偉大的

政策。韋伯當年對於一身市儈氣的德國的告誡正在於

此，“如果德國的統一不是為了開始捲入世界政治，

反倒是為了不再捲入世界政治，那麼當年花這麼大代

價爭取這種統一也就是完全不值得的了。”32 中國古

人在另一種層次上也認為“王者無外”，實踐王道，

那麼天下就是你的了，天地人都打通了，內政外交還

能不打通？在這種意義上，中國不能一味做別人的好

學生，這將大大削弱國內的凝聚力和國際的感召力。

而且這也是不可欲的。 

另一方面，或許也是更重要的，大國是為理念而

獻身的。大國的自覺就是超越自身的特殊性，賦予自

身的歷史永恆的意義，這不正是人的本性，人的高貴

之處嗎？只有具備這一政治意識的民族才夠得上是政

治民族。當然，現代西方世界諸神之爭的麻煩在於各

自大都宣稱自己是普世的(“各美其美”)，卻又不能

“美人之美”，因為西方一神論信仰是無法美人之美

的(“不可有別的神”)。 

 

(二) 政治權威的淵源 
特殊性秉受普遍性的歷史邏輯是吊詭的，東西方

皆然。現實政治權威的建立，往往不是某個政治力量

先秉有共尊共信的政治權威，而是在其勢力坐大的過

程中接受某種合法性理論的馴化，進而逐漸獲取共尊

共信的政治權威。他們甚至會遺忘支撐其政治秩序合

法性的革命建國原則，遺忘該政權確立及維繫的根基

和活力。因此，能動的是獲取、擴展政治權威的政治

力量。 

近世以來西方的普世性咄咄逼人，在於他們為人

類生活做出了有意義的探索，他們認為利益化、權利

化、法治化是現代社會的不得不然，借此他們造成了

新的全球結構、新的世界大勢。這就是為甚麼今世各

國政治權威都需要標榜自由和民主，思想、義理的普

遍性已經不在自家了。 

今日深遠改變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崛起，

和平崛起(隨後官方的用語變成了和平發展)33也已成

為新世紀國家發展戰略。這是現代中國政治權威重建

的重大契機。問題是中國崛起甚麼、復興甚麼？ 

1. 革命建國的新與舊 

生活中總有新問題出現，而有些新問題會逐漸變

成大問題。漸漸地，老調子也就唱完了。一種知識類

型的興起是由於它有效的填補了舊有知識類型面對新

型問題的失敗而留下的知識真空。“文藝復興以來的

理性主義思想戰勝了基督教的啟示知識並導致人類知

識圖景的徹底轉變，實際上是理性知識有效地填補了

啟示知識在面對黑死病這樣新型問題的失敗所留下的

知識真空。”34 這樣一種國家治理的技術思路造成了

新的合法性類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服輸的，也是心服的。僅

就自身歷史發展而言，中國近代的危機並不僅僅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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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來侵略，它更是明清以來危機的繼續。人口的劇

增，社會的複雜，中國始終未能實現在此新形勢下的

有效治理。現代中國革命建國的任務之一就是借鑒西

方的技術化治理，也即黃仁宇所謂的數目字管理。 

不僅如此，現代中國革命建國的原則和歷史文化

傳統還有着隱秘的聯繫。傳統思想、義理資源中的天

下為公、選賢任能、民本、自繇等觀念是中國人理解

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把手，這些傳統思想自

身又得以進一步揚棄。這得益於我們作為本源性民族

文化生命、道德理想的時空適應性，得益於現代中國

早期思想家們能夠以一種平等對話的姿態融滙中西，

既別求新聲於異邦，又返本開新。他們這些頗具水準

的努力奠基了現代中國思想，成為革命建國實踐的指

導原則。因此，我們才說現代中國只是在新時勢下重

建政治權威罷了。 

2. 歷史文明再認識  
我們不能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放棄了自己的尺度，

喪失主體性，這是現代中國政治權威重建的核心。比

如人們常常說，儒家思想只是農業文明的產物，而希

臘羅馬思想卻是商業文明的產物，因此儒家思想沒有

在現代適用的價值。而鑒於西方大功利文明導致了人

與自然的緊張以及人類價值的空置，現代新儒家認為

心性儒學可解救之，沿此路徑進而實現儒學的復興。

但是這些努力恰恰強化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制度層面

儒家思想沒有價值，政治儒學沒有意義35，儒家思想

只是西方國家與法的理論的一個補充，多元文化中的

一種。 

甚麼是傳統？有論者認為應該重視的是仍存在於

當下中國社會的“活的傳統”而不是書本上的傳統。

實際上，否認書本上的傳統尤其是偉大舊書的傳統就

是否認了傳統本身。“一旦想像的世界崩潰了，‘真

實的世界’也就結束了，因為它本來就不存在。”36 
我們不借助經典能夠認識自己的過去嗎？沒有一套為

之言說的義理學說體系，當下中國百姓的習俗生活還

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嗎？“百姓日用而不知”，先哲

把自為上升到自覺，彰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儒學底

蘊，提煉出一套學理體系。用外來的學理來收拾當下

中國的實踐、收拾“百姓日用”，不去面對中國事物

背後映照、支撐其事理的那一套學理，這公平嗎？正

是因為找錯了對手，揀軟柿子捏，我們至今無法有效

地統合當下的“本土資源”。 

我們應該而且能夠更大氣的對待我們的傳統，這

是我們文明的底氣，不然我們在重大問題上會失去判

斷力。中國崛起、中國復興就是要崛起這個、復興這

個。 

 

(三) 儒家大一統釋義 

根據公羊學義理，儒家大一統的“一”就是證成

“一個國家”的純“一”。解說儒家大一統，在此無

意重述那些反反覆覆講了幾千年的古奧的義理訓詁。

現代學人完全可以像費孝通先生那樣來講儒家，用社

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的方法闡釋儒家思想的進路益

處頗多，有助於現代人理解傳統，有助於學科對話，

但應注意這種社會科學的進路易於忽略儒家思想背後

的形上意義。本文論述儒家大一統所要突出的恰是它

的形上意義。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大一統思想是維護帝制的意識

形態，突出它服務現實政治的方面，認為中國古代的

“大一統”觀念37：第一，“大一統”理論把皇帝和

臣民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視為樹幹和樹枝、本

和末的關係，主張“強幹弱枝、大本小末”。第二，

皇帝口含天憲，壟斷國家立法權，控制中央行政機關

和司法機關。當然也有溫和的觀點，比如看到“大一

統”積極的民族觀念，將差別歸於文化性，認可民族

進步和融合；看到公羊家學說靠近法家，其設想的大

一統不同於宗周一統。38  
但是公羊家認為，“大一統是孔子所改的‘春秋

制’，而不是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制度。”39 大一統說

解決的是政治權威的來源問題，它是公羊家發展的一

套政治秩序合法性學說。依公羊大師董仲舒所言，能

夠上升為王官學指導政治的只有儒家思想，而其他思

想都是私家言，不可以用來指導政治。歷史上，儒家

思想的包容性和整合力也是強大的。公羊學大一統思

想決定性的影響了西漢政治禮法制度的構建，解決了

漢承秦制帶來的種種流弊，尤其是解決了秦朝沒有解

決的政治權威合法性問題，管用了兩千年。   

大一統學說是公羊家對《春秋》首書“元年春王

正月”六字所闡發的大義，“元年春”是說明政治秩

序合法性的基礎必須在超越形上的價值本源上，“王

正月”是說明超越形上的價值本源必須在歷史中的特

定政治形態——王道政治——中表現出來。40 公羊大

師何休總結，“大一統也。統者，始也，總系之辭。

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

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

云政教之始。” 41  公羊家認為，大一統就是推崇元

始，“大一統之‘大’，非大小之‘大’，乃‘尊大’

之義，用如動詞，即‘推崇’意，‘大一統’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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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一統’。”42 大一統的“一”就是現實世界所依賴

的意義世界，是政治社會的形上根基，是一個天下、

一個國家的證成。中國政治權威從這裏秉受純正的意

義，才能至純至剛。 

此“一”即是“道”，此道貫通天地人三維，開

顯出中國文明，照耀了人類歷史，“除了文明和文明

的歷史以外不會有其他創作者；除了神聖的宇宙秩序

和人生與人心的需要、追求與嚮往以外不會有其他淵

源；除了引導、規範過人與自然秩序和人類本性的偉

大法則相符合的生活以外不會有其他的內容。”43 大

一統學說實際上是一種三重合法性學說——超越神聖

的價值(天)，人心民意的價值(人)，歷史文化的價值

(地)。44 這正是大一統學說現代意義之所在。 

 

(四) 一種方向的指引 
西方大功利的現代文明不過幾百年，人類就面臨

着生態惡化導致的生存危機和欲望釋放帶來的價值危

機。現代西方合法性理論受制於現代性本身的局限，

現代西方國家理論設計者們念念不忘的宗教維度早已

蕩然無存，韋伯在 20 世紀初證實，“我們這個時代的

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崇高的價值，已自社會生活隱

沒，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個超越世界，或者流於個

人之間直接關係上的一種博愛。”45  

不斷回到雅典與耶路撒冷，回到西方自身文化生

命開顯的純“一”，這正是現代西方思想家們克服現

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不二法門，“現代性不只是意味

着用理性祛除‘巫魅’，更導致了理性的自我限定，

並最終使‘工具理性’成為導引人們社會行動的主要

心智構成。要解決現代性的根本問題，現代人就需要

向宗教和超驗現實敞開自己的心靈。”46 西方自身有

這麼一套超越性地抗拒、克服、消解現代性負面效果，

達致理想社會生活的思想資源。 

三重合法性的大一統學說凝結的正是在民族的歷

史長河中開顯的文化生命，它能為現代中國政治權威

的重建提供資源。“大一統”的現代價值在於它提供

了一套處理義理和時勢的框架，一種方向的指引，在

這一框架中，具體時空處境中的設施可以全部打掉，

但“一”是不變的，文化生命是永久且普世的。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本源性民族來說，只有借助傳

統，我們才能繪製出更新更美的圖畫。現代中國人應

該參酌中西，“用人權、法治去彌補傳統的不足，用

和諧觀念去推導新的人權理論和制度。”47 重建現代

中國的大一統意義體系及其現代國家形態，重建意義

世界和現實世界的聯繫，重建政治權威。 

 

 

五、結語 
 

在歷史長河中開顯的文化生命是現代中國的最大

資源，“21 世紀的中國能開創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

上將取決於中國人是否能自覺地把中國的‘現代國

家’置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明’之源頭活水之

中。”48   

在現代中國政治權威重建中，兩岸為甚麼是“一

個國家”；“一國”如何包容“兩制”的異質性？儒

家大一統法思想為確立現代中國“一個國家”的

“一”，為重建全中國人民共尊共信的政治權威提供

了一套處理義理和時勢的框架，一種方向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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